
附件：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学校绩效评价工作，保证绩效评价工作客

观性、科学性和合理性，提高绩效评价质量，根据《兰州大

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校财〔2020〕19 号）有关

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及工作经验，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包括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和单

位整体绩效评价，具体工作包括绩效评价前准备、组织开展

评价、撰写评价报告、反馈评价结果等。

第二章 绩效评价前准备

第三条预算评审中心根据绩效评价任务，确定评价方式、

制订评价工作方案、组建绩效评价工作组等有关事项。

第四条确定评价方式。预算评审中心根据被评价项目/

单位、专业领域、时间要求等确定绩效评价方式。具体评价

方式包括预算评审中心评价、专家评价、委托第三方中介机

构评价、联合评价等。

第五条制订评价工作方案。

（一）初步拟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预算评审中心结合

评价对象基本情况，初步拟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包括评价

目的、评价原则、评价范围、评价依据、工作安排、评价要

求、评价指标体系、满意度调查问卷等。

（二）征求意见。初步拟定的绩效评价方案经预算评审



中心负责人审核后，面向被评价单位、其他相关单位或校外

第三方机构征求意见，必要时可开展实地调研。

（三）确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对工

作方案进行调整完善，严格按照规范的程序，经主管校领导

审核后，印发正式的绩效评价工作通知。

第六条组建绩效评价工作组。根据《评审评价工作专家

选用管理规定》（校财发〔2022〕4 号），选取绩效评价专家

或第三方中介机构，与预算评审中心组成绩效评价工作组，

负责评价指标评分、提出评价意见等工作。

第三章 组织开展评价

第七条指导评价单位开展绩效自评。

（一）绩效自评打分。被评价单位结合申报的绩效目标

/单位工作职能，对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单位工作职能落

实情况进行绩效自评打分。

（二）撰写绩效自评报告。被评价单位根据预算评审中

心编制的绩效自评提纲，撰写绩效自评报告，并逐项对照绩

效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绩效评价相关支撑材料。

第八条审核绩效自评材料。预算评审中心对被评价单位

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内容包括：

（一）是否落实绩效评价主体责任。被评价单位是项目

/部门绩效管理的主体，要加强绩效自评的组织管理，对绩

效自评结果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负责。

（二）是否提供完整的绩效评价支撑材料。绩效自评材

料应覆盖所有绩效指标评价体系评分点，确保重点评价阶段

绩效指标评分有据可依。

（三）是否确保绩效评价真实客观。绩效自评要求实事

求是，确保数据准确、分值合理、结果客观、严禁刻意抬高



分数、弄虚作假。

绩效自评材料是开展重点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审核过

程中，预算评审中心认为有必要请被评价单位进一步提供补

充资料的，及时联系相关单位要求补充材料。

第九条开展满意度问卷调查。单位绩效自评期间，预算

评审中心组织开展根据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开展满意度问卷

调查，必要时由被评价单位协助开展调查。

第十条汇总绩效评价资料。预算评审中心根据绩效评价

工作需要和要求，全面收集基础信息资料，分类整理、审查

和分析，基础信息资料具体包括被评价项目或单位基本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单位工作职能、单位绩效自评开展情况、绩

效自评材料、问卷调查结果、资金使用情况及其他绩效评价

支撑材料等。

第十一条 组织重点评价。

（一）绩效评价指标评分。绩效评价工作组根据工作方

案要求，参照绩效评价材料，对绩效评价指标进行逐项评分。

（二）审核绩效评分。预算评审中心负责逐项复核指标

评分，并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调整评分，初步形成绩效评价结

果。

第四章 撰写评价报告

第十二条 撰写总报告。在项目单位自评和重点绩效评

价工作基础上，绩效评价工作组应充分讨论，形成统一的绩

效评价结论和意见。预算评审中心汇总绩效评价情况，撰写

评价报告，形成初稿。

第十三条 征求意见并形成最终绩效评价报告。就绩效

评价报告初稿征求被评价单位及相关单位意见，预算评审中

心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完善，并提交主管校领导审批、签发，



出具正式的绩效评价报告。

第五章 反馈评价结果

第十四条 绩效评价结果反馈。预算评审中心将绩效评

价报告呈报校领导，并反馈相关单位。

第十五条 绩效评价结果运用。被评价单位根据绩效评

价报告进行整改落实，相关单位按规定充分运用评价结果，

并按期向预算评审中心反馈评价结果落实运用情况。

第十六条 绩效评价材料归档。评价工作结束后，预算

评审中心将绩效评价报告、绩效评价材料、专家及预算评审

中心评分底稿等电子版及纸质版材料全部整理归档。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国家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范由预算评审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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